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ONGJIANG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95） 

 

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東江環保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與桑德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簽訂確認函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中國,深圳市  

2020年 1月 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姚曙先生；四位非執行
董事劉伯仁先生、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征夫先生、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1 

股票代码：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20-03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确认函的公告 

 

 

     

一、概述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与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公司”，原名称为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了确认函，一致同意根据相关部门的约谈意见，加速推进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清远东江”）恢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数量和种类审核（以下简称“拆解审核”）

问题的解决。 

清远东江成立于2007年7月12日，主要经营范围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印刷线路板的回

收、处理和综合利用、资源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根据本公司于2016年4月与桑德公司签订

的《关于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向桑德公司转让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

江”）及清远东江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8,000万元，以及双方于2016年6月签订的

《关于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之股东借款置换协议》（以

下简称“借款置换协议”），桑德公司按照约定时间及安排代为偿还本公司对清远东江及湖

北东江提供的股东借款24,807.07万元。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13日及2016年6

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16年7月，本公司与桑德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签署了《关

于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经双方确认清远东江及湖北东江的净资产值低于专项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值1144.64万元，同意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进行了相应金额的调整。 

二、确认函的相关情况 

桑德公司反馈，2016 年 10 月，清远东江因 2015 年第三、四季度存在拆解疑似仿制废弃

电器情况而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暂停拆解审核。截止本公告日，清远东江仍具备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资质，仍在开展拆解业务，但拆解审核尚未恢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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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于 2019 年 10 月约谈清远东江相关负责人，针对清远东江因 2015 年

存在拆解疑似仿制废弃电器情况而被暂停拆解审核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对清远东江 2015

年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种类及数量不予以审核，清远东江按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

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2019 年版）》对 2016 年至 2019 年拆解情况进行自查并分阶段上报

自查情况，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清远东江应对上述约谈意见作出相关承诺。得知

上述情况后，本公司与桑德公司、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就约谈意见和拆解审核相关事项进行了

多次沟通协商。 

根据上述约谈意见，经友好协商，本公司与桑德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签订确认函，

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一致同意，加速推进清远东江恢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数量和种类审核问题

的解决。 

2、清远东江的具体损失由清远东江按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约谈意见采取的处理结果

来核定。若因此引起双方的责任划分，届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等双方已经签署的相关文件协

商确定。 

《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桑德公司应付未付本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和股东借款等款项的

支付，应一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3、双方同意，本着尊重事实、友好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尽快推进相关事项的解决。 

三、其他事项 

根据桑德公司的反馈信息，由于清远东江仍在开展自查及申报工作，拆解基金补贴仍需

按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核定。该事项的影响和结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因

此引起双方的责任划分，双方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等已经签署的相关文件协商确定。 

清远东江在 2015 年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6 年 8 月，清远东江 100%股权交易过

户完成，清远东江不再是本公司的子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借款置换协议和补充协议的

约定，桑德公司向公司支付了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及第一笔股东借款，待支付剩余股权转

让款及第二笔股东借款合计约 1.37 亿元（以下简称“交易应收款项”）。本公司根据公司会

计政策分别在 2016—2019 年对交易应收款项进行了减值计提，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末，上

述交易应收款项已经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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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与桑德公司积极协商处理责任划分等后续事宜，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止本公告日，双方责任划分及相应影响尚未确定，须以最终协商处理结果为准，公司将根

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仔细阅读公司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3日 




